
安徽省政府采购空调的框架协议合同 
     

合同编码：34119920250702000206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滁州市公安局  

供货商（乙方）：滁州市顺康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
 

 

为了保护甲乙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

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

《安徽省电子卖场（网上超市）项目协议书》《安徽省政府 

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承诺书》等签署本 

合同。 

一、采购标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序号 商品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价 单位 总价 

1 海尔空调 KFR-72LW/03XDB82U1 1 4670 台 4670 

合同总价（元） 4670 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肆仟陆佰柒拾圆整 
 

注：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 

一切费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 

卸费、保险费、安装调试费、技术服务费、培训费以及保修 

费、税费等。 



二 支付与交付 

1、履约保证金（如有） 

是否需要缴纳保证金： 

本合同签订后 3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不超过 

合同总价 2.5%的履约保证金，作为乙方认真履行合同条款的 

保证，鼓励使用保险、保函等非现金形式代替现金缴纳履约 

保证金。 乙方没有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所需承 

担的违约金、赔偿金及其他费用， 甲方有权直接从履约保证 

金中扣除，履约保证金中不足以扣除的， 甲方有权从货款中 

扣除。项目验收合格后，履约保证金由甲方无息返还乙方。 

2、货物包装与交付 

乙方在约定时间内，按照《安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

电子卖场管理办法》《安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  

网上超市供应商承诺书》《安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  

卖场网上超市商品管理要求》有关规定将产品及技术文件等  

附随材料交付至 甲方指定的地点及收货人处。 

3、安装与验收 

乙方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内，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货物的 

安装调试。 乙方应严格遵守安全法律法规，采取安全保障措 

施，保证人员安全。因乙方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 

均由乙方承担。 甲方在收到验收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，按照 

《安徽省政府采购“ 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承诺 

书》《安徽省电子卖场（网上超市）项目协议书》约定的验 

收标准或质量要求对商品进行验收。 

4、货款结算 

验收项目验收合格后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有效的发 

票并在系统中上传发票。 甲方应于收到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 

内将合同款打至乙方指定账户。 甲方未收到发票的，有权不 

予支付相应款项，并不承担延迟付款责任。 



三、售后服务 

货物质保期自甲方收货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 

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。商品的退换及售后服务按照《安 

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承诺书》 

及各类商品各自的国家标准执行。质保期届满后，乙方对本 

合同项下货 物提供终身维修服务，且维修时只收取所需维 

修部件的成本费，服务内容应与质保期内的要求相一致。 

四 、知识产权及其他民事权利的保护 

乙方保证向甲方交付的货物等，不会侵犯任何第三人的 

专利权、著作权、商标权、商业秘密、其他知识产权或其他 

民事权利。如乙方违反上述规定，则乙方应负责消除甲方拥 

有并使用乙方交付的货物等所存在的全部法律障碍，并赔偿 

甲方的损失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1、 甲方逾期支付货款或无正当理由拒付货款的，应向 

乙方偿付合同总价 30%的违约金，且乙方有权拆除对应空调

设备与辅材。 

2、 乙方逾期供货的， 自逾期之日起，应立即采取补救 

措施，并赔偿甲方合同总价款的 5%作为违约金，该违约金

不 足以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，应赔偿甲方所有实际损失； 

乙方 未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安装调试 (如有) 的，参照前款

约定承 担违约责任。 

3、 乙方违反本合同的有关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等的， 

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保修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， 

同时乙方参照本条第 2 款约定承担违约责任。 

六、合同生效及其他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 

典》《安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管理办法》《安  

徽省政 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供应商承诺书》 

《安徽省政府采购 “徽采云” 电子卖场网上超市商品管理要  

求》《安徽省电 子卖场（网上超市）项目协议书》是本合 



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本合同未尽事宜从其规定。 

本合同一式 2 份，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， 

甲乙双方各执 1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合同内容如遇国家 

法 律、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，双方可友好协商解决或 

向集采机构反映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。 

七、其他补充事项 
 
 
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 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 

（签字）： （签字）：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 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

签订日期：2025年07月02日    签订日期：2024年 07月02日 


